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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7 股票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23-052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
解除质押及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集团”）持有公司股份586,229,9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23.77%；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亨通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
次）348,556,753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 59.46%，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4.13%。

一、公司股份解质情况
公司于2023年9月15日收到亨通集团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具

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质基本情况
2023年9月13日，亨通集团将其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的 1,3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该股份质押解除手续已于
2023年9月14日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亨通集团

13,000,000

2.22%

0.53%

2023年9月13日

586,229,925

23.77%

326,556,753

55.70%

13.24%

注：本次解质股份将用于后续质押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股份解质后，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亨通

集团与崔根良先生为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亨 通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崔根良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586,229,925

95,294,433

681,524,358

持 股 比
例(%)

23.77%

3.86%

27.63%

本次解质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339,556,753

59,500,000

399,056,753

本次解质后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326,556,753

59,500,000

386,056,753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55.70%

62.44%

56.65%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13.24%

2.41%

15.65%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注：总股本根据2022年12月31日最新数据测算，总数与各分项值之和尾
数不符的情况，系由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于2023年9月15日收到亨通集团关于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具体情

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3年 9月 13日，亨通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0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

质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该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23年 9月
14日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亨通集团
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是

本次质押
数（万股）

1,000

是否为限
售股

否

是否补充
质押

是

质押起始
日

2023 年 9
月13日

质押到期
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为止

质权人

中国进出
口银行江
苏省分行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71%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41%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银行授信
提供增信

注：本次股份质押涉及的被担保主债权到期日为 2024年 7月 28日，质押
到期日以实际办理为准。

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
用途。

2023年 9月 14日，亨通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2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
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该股份质押登
记手续已于2023年9月15日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亨通集团
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是

本次质押
数（万股）

1,200

是否为限
售股

否

是否补充
质押

否

质押起始
日

2023 年 9
月14日

质押到期
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为止

质权人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
长三角一
体化示范

区分行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2.05%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49%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银行授信
提供增信

注：本次股份质押涉及的被担保主债权到期日为 2024年 9月 11日，质押

到期日以实际办理为准。
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

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股份质押后，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亨通

集团与崔根良先生为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亨 通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崔根良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586,229,925

95,294,433

681,524,358

持 股 比
例(%)

23.77%

3.86%

27.63%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326,556,753

59,500,000

386,056,753

本次质押后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348,556,753

59,500,000

408,056,753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59.46%

62.44%

59.87%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14.13%

2.41%

16.54%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注：总股本根据2022年12月31日最新数据测算，总数与各分项值之和尾
数不符的情况，系由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质押股份中 6,740万股将

于未来半年内到期，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1.50%，占公司总股本的
2.73%，对应融资余额为 71,882万元。亨通集团质押股份中 17,875.68万股将
于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30.49%%，占公司总股本的7.25%%，对应融资余额为181,000万元。

公司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质押股份中无半年内到期的质押。崔根良先
生质押股份中2,300万股于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占其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4.14%，占公司总股本的0.93%，对应的融资余额为34,000
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崔根良先生具备资金偿还能力，
亨通集团的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所得及投资分红，崔根良先生的
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收益、股份红利等。

2. 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崔根良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 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崔根良先生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

力，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及日常管理产生影响。

若出现平仓风险，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崔根良先生将
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487 股票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23-053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剂2023年度部分
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出方名称：亨通光电国际有限公司、亨通世贸有限公司；
● 调入方名称：华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PT. Maju Bersama Gemilang、江

苏亨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亨通电力电缆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调剂金额及调剂后担保情况：本次拟调增担保金额人民币

85,000万元，调减人民币 85,000万元；调剂后 2023年度公司为子公司及联营
企业提供人民币2,063,200万元、欧元1,130万元和美元500万元的担保；

● 本次担保额度调剂无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光电”或“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为
控股子公司及联营企业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决定 2023年度为子公司及联
营企业提供人民币 2,063,200 万元和欧元 1,130万元的担保。具体内容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亨通光电：2022-109号和2022-119号。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增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决定为海外子公司 Comverge
Tecnologías S. de R.L. de C.V. 提供金额为美元500万元的担保。具体内容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亨通光电：2023-019号和2023-030号。

二、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2023年度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2,063,200万元、欧元 1,130万

元和美元500万元。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
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
范运作》等规章制度，考虑到公司的实际业务需要，公司拟在原审批的额度基
础上对部分控股子公司调增担保金额人民币85,000万元，调减担保金额人民
币 85,000万元；调剂后 2023年度公司为子公司及联营企业提供人民币 2,063,
200万元、欧元1,130万元和美元500万元的担保。具体调剂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担保方

亨通光电

亨通光电

亨通光电

亨通光电

亨通光电

亨通光电

被担保方

亨通世贸有限公司

亨通光电国际有限公司

华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PT.Maju Bersama Gemilang

江苏亨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亨通电力电缆有限公司

担保方持股
比例

100.00%

100.00%

67.03%

75.00%

100.00%

100.00%

被担保方的负债率（经2022年第
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

94.24%

61.78%

97.31%

90.08%

53.74%

65.61%

调 剂 前 担
保额度

55,000.00

75,000.00

180,000.00

20,000.00

180,000.00

350,000.00

调剂额度

- 35,
000.00

- 50,
000.00

10,000.00

10,000.00

15,000.00

50,000.00

调 剂 后 担
保额度

20,000.00

25,000.00

190,000.00

30,000.00

195,000.00

400,000.00

三、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亨通光电国际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2,641.1万（美元）
注册地址：Hong kong
法定代表人：崔巍
经营范围：光纤电缆、电力电缆、通信电缆、光纤预制棒、光纤拉丝、电源材

料及附件、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等相关产品的贸易。
持股比例：公司持有亨通光电国际有限公司100.00%股权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259,562.96 万元，负债总额为

162,889.22万元，净资产为96,673.74 万元，负债率为62.76% ；2022 年营业收
入为468.41万元，净利润为-4,296.37万元。（经审计）

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 257,867.76 万元，负债总额为
160,477.34 万元，净资产为 97,390.42 万元，负债率为 62.23% ；2023 年 1-6
月份营业收入为90.42万元，净利润为 321.19万元。（未经审计）

2.公司名称：亨通世贸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1.28万（美元）
注册地址：Hong kong
法定代表人：崔巍
经营范围：光缆、通讯缆、电缆及其配件、零件的销售。
持股比例：公司持有亨通世贸有限公司100.00%股权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66,966.93万元，负债总额为

145,083.90万元，净资产为21,883.02万元，负债率为86.89% ；2022 年营业收
入为215,904.75万元，净利润为14,000.45万元。（经审计）

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 237,839.47 万元，负债总额为
213,325.32万元，净资产为 24,514.15万元，负债率为 89.69% ；2023 年 1-6
月份营业收入为136,009.53万元，净利润为1,789.32万元。（未经审计）

3.公司名称：华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84.80 万(元)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信息园新智中心 1号楼 8门

6 层
法定代表人：谭会良
经营范围：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光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

备销售；光缆销售；海洋服务；海洋工程关键配套系统开发；对外承包工程。
持股比例：公司持有华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67.03%股权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33,112.18万元，负债总额为

127,932.85万元，净资产为5,179.32万元，负债率为96.11% ；2022 年营业收入
为82,344.08万元，净利润为2,049.18万元。（经审计）

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 161,701.72 万元，负债总额为
147,126.08万元，净资产为 14,575.64万元，负债率为 90.99% ；2023 年 1-6
月份营业收入为76,344.48万元，净利润为9,396.31万元。（未经审计）

4.公司名称：PT. Maju Bersama Gemilang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亿(印尼盾)

注册地址：印度尼西亚
法定代表人：朱春国
经营范围：通信安装以及光缆制造和销售，线缆附件工业以及电缆及其它

电子工业。
持股比例：公司持有PT. Maju Bersama Gemilang 公司75.00%股权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51,343.77万元，负债总额为48,

507.32万元，净资产为 2,836.45万元，负债率为 94.48% ；2022 年营业收入为
10,789.79万元，净利润为-1,197.41万元。（经审计）

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 59,589.15万元，负债总额为 53,
377.31万元，净资产为6,211.84万元，负债率为89.58% ；2023 年 1-6 月份营
业收入为8,388.88 万元，净利润为3,000.83 万元。（未经审计）

5.公司名称：江苏亨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69,000万(元)
注册地址：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亨通大道 88 号
法定代表人：姚福荣
经营范围：通信电缆、特种电缆、铁路信号电缆、铁路特种线缆、电气装备

用电线电缆、电力电缆、铜丝、PE塑料带、钢带、铝带、通信设备及相关配件、家
电设备及工业装备配套带插头电源线、线束、精密组件、电器元件、控制板、连
接器、电气控制柜、计算机软硬件、智能硬件、电工器材、电子产品、传感器、动
力环境监控设备、新能源设备、监控系统、智能门禁系统、信息系统集成、结构
化综合布线的设计、生产和销售;安防工程、监控工程、智能楼宇工程、数据中
心工程及其它工程的系统集成、设计、安装和咨询服务;物联网技术开发和系
统集成、电子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

持股比例：公司持有江苏亨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100.00%股权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411,375.74万元，负债总额为

153,275.41万元，净资产为258,100.33万元，负债率为37.26% ；2022 年营业收
入为 326,088.23万元，净利润为39,172.93万元。（经审计）

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 453,043.70 万元，负债总额为
187,063.68万元，净资产为 265,980.02万元，负债率为 41.29% ；2023 年 1-6
月份营业收入为154,933.83万元，净利润为9,245.73万元。（未经审计）

6.公司名称：江苏亨通电力电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49,500万(元)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心田湾
法定代表人：王新国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通信电缆、电力电缆、特种导线、电气装备用电缆、新

能源汽车线缆、电缆附件及新能源汽车用线束、连接器、充电桩、充电枪、配电
柜等配件与设备；研发、设计、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及充电站运营管理与
服务；风能、太阳能发电的投资运营及相关技术服务；电力能源工程项目的设
计、施工、管理和经营；建筑智能化工程等相关业务。

持股比例：公司持有江苏亨通电力电缆有限公司100.00%股权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759,943.83万元，负债总额为

452,949.58万元，净资产为306,994.25万元，负债率为59.60% ；2022 年营业收
入为1,062,246.94万元，净利润为54,011.59 万元。（经审计）

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 971,245.33 万元，负债总额为
623,016.75万元，净资产为 348,228.58万元，负债率为 64.15% ；2023 年 1-6
月份营业收入为660,259.64万元，净利润为43,683.62万元。（未经审计）

四、担保的主要内容及相关授权
上述担保调剂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内部进行的担保额度调剂，在上述担保

调剂后，按调出方和调入方各自调剂后的担保额度签署具体担保协议。同时，
公司授权董事长在上述担保调剂后办理公司一切与借款、融资等有关的事项，
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本公司承担。

五、担保调剂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内部担保额度调剂有利于保障控股子公司正常业

务发展。调入方资信状况良好，无重大违约情形，风险可控。本次关于担保调
剂的或有风险不会影响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构成对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损害。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666,523.42 万

元，实际担保余额为 1,107,121.76 万元；全部为对子公司及联营企业的担保，
上述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0.32%，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1,787,991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787,991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9月22日。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9月 15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认
为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已成就，同意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32名激励对象第三个可解除限售期的
1,787,991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现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程序
1、2020年7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
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公
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上海泽
昌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书》。

2、2020年7月25日至2020年8月3日，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在公
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
任何异议。公司于2020年8月8日披露了《公司监事会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说明和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0-037）。

3、2020年8月14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4、2020年9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
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内幕
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本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谋利的情形，
不存在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

5、2020年 9月 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
2020年9月1日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按7.91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授
予条件的34名激励对象授予169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上海泽昌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6、2020年9月2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完成了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并取得
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7、2021年9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34名激励对象第一
个可解除限售期的709,800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
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相关核实意见，上海泽昌律
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1年 9月 22
日上市流通。

8、2022年6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上海
泽昌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9、2022年6月27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
案》，同意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7,440股。2022
年6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
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公司已于 2022年 8月 30日完成本次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变更登记工作，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10、2022年 9月 1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33名激励对象第
二个可解除限售期的981,960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公司独立董事对相
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相关核实意见，上海泽昌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1、2023年 6月 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2、2023年 6月 29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
议案》，同意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5,001股。2023
年7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
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公司已于 2023年 8月 25日完成本次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变更登记工作，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13、2023年 9月 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32名激励对
象第三个可解除限售期的 1,787,991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公司独立董
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相关核实意见，上
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历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批次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日期

2020年9月1日

授予价格

7.91元/股

授予数量

169万股

授予人数

34人

（三）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批次

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

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

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

股票解锁日
期

2021 年 9 月
22日

2022 年 9 月
22日

2023 年 9 月
22日

股票解锁数量

709,800股

981,960股

1,787,991股

剩余未解锁股票
数量

1,656,200股

1,309,280股

0股

取消解锁股票数量
及原因

0股

27,440 股；因 1 名原
激励对象离职，不符
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限制性股票由公司
回购注销

45,001 股；因 1 名原
激励对象离职，不符
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限制性股票由公司
回购注销

因分红送转导致解锁股票数量变化

由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
股，故上述解锁日期为2021年9月22
日的股票解锁数量、剩余未解锁股票
数量均已对应调整，为转增后数量

由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
股，故上述解锁日期为2022年9月22
日的股票解锁数量、剩余未解锁股票
数量、取消解锁股票数量均已对应调
整，为转增后数量

由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
股，故上述解锁日期为2023年9月22
日的股票解锁数量、剩余未解锁股票
数量、取消解锁股票数量均已对应调
整，为转增后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为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次解除限售。
二、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1、第三个限售期即将届满的说明
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可申请解除限售比例为40%。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
票登记日为2020年9月22日，第三个限售期将于2023年9月21日届满。

2、第三个限售期满足解除限售条件情况的说明
解除限售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

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

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以2019年营业收入为基准，2022年营业收入增长率

不低于30%。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

织实施，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确定其实际解除限售额度。激励对象
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良好、不合格三个档次，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
核对象。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的实际解除限售额度：

考核评级

标准系数

优秀

1.0

良好 不合格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
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标准系数。

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考核而全部或部分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是否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 2022 年营业收入为 312,592.35 万元，较公司
2019年营业收入157,457.01万元增长98.53%。达到
了业绩指标考核要求。

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激励对象中1人因个人原因离职而不
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除此以外，本次解除限售

的32名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均为良好及以上，
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对
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32名激励对象第三个可解除限售期的1,787,991股限制性
股票办理解除限售暨上市的相关事宜。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情况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32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1,787,991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股的0.4112%。具体如下：

姓名

门亮

刘相水

姚长明

陈恩昌

江广同

核心骨干人员（27人）

合计（32人）

职务

董事、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439,040

356,720

274,400

219,520

192,080

2,988,218

4,469,978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股）

175,616

142,688

109,760

87,808

76,832

1,195,287

1,787,991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占其已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的比例

40%

40%

40%

40%

40%

40%

40%

注：公司实施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相应进
行调整。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3年9月22日
2、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1,787,991股
3、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
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
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
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
后的相关规定。

4、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

1,787,991

433,025,152

434,813,143

本次变动数

-1,787,991

1,787,991

本次变动后

0

434,813,143

434,813,143

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 2022年度业绩已完成考核目
标，且公司32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均为良好及以上，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解
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同意公司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32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
售暨上市相关事宜。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已成就，本次解除限售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
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公司具备实施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
情形，且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根据
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32名激励
对象第三个可解除限售期的 1,787,991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暨上市的相
关事宜。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已成就，公司32名激励对象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2020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况，其解除限售资格合法、
有效，同意公司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32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暨上市相关
事宜。

八、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
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履行了现阶段必要
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公
司尚需就本次解除限售事项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办理本次解除限售事
项的相关手续。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四）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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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暨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暨上市流通的股份为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的股票，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893,2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0740%。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3年9月20日（星期三）。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734号）核准，公司向16名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893,200,000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5.92元（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23年2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托管手续的办理，并于 2023年 3月 9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2023年3月9
日至2023年9月8日）。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认购对象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优优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优财
鑫鑫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甘肃长城兴陇丝路基金（有限合伙）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UBS AG

郭伟松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魏巍

获配股数（股）

118,243,243

33,783,783

35,472,972

48,310,810

77,871,621

50,675,675

56,756,756

57,770,270

92,398,648

61,317,567

49,113,175

55,743,243

93,327,702

34,290,540

认购金额（元）

699,999,998.56

199,999,995.36

209,999,994.24

285,999,995.20

460,999,996.32

299,999,996.00

335,999,995.52

341,999,998.40

546,999,996.16

362,999,996.64

290,749,996.00

329,999,998.56

552,499,995.84

202,999,996.80

锁定期（月）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15

16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合计

15,202,702

12,921,293

893,200,000

89,999,995.84

76,494,054.56

5,287,744,000.00

6

6

6

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导致总股本
数量变化的情形。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及相关信息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3年9月20日（星期三）。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893,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0740%。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主体16名，合计168个股东证券账户。
4、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限售股份持有主体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优优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优财
鑫鑫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甘肃长城兴陇丝路基金（有限合伙）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UBS AG

郭伟松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限售股份
数量（股）

118,243,243

33,783,783

35,472,972

48,310,810

77,871,621

50,675,675

56,756,756

57,770,270

92,398,648

61,317,567

49,113,175

55,743,243

93,327,702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118,243,243

33,783,783

35,472,972

48,310,810

77,871,621

50,675,675

56,756,756

57,770,270

92,398,648

61,317,567

49,113,175

55,743,243

93,327,70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数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3.05%

0.87%

0.92%

1.25%

2.01%

1.31%

1.47%

1.49%

2.39%

1.58%

1.27%

1.44%

2.41%

14

15

16

魏巍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合计

34,290,540

15,202,702

12,921,293

893,200,000

34,290,540

15,202,702

12,921,293

893,200,000

0.89%

0.39%

0.33%

23.07%

注：1、上表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其管理的101个资产管理计划以及2
个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其管理的 43个资产管理计划、富国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其管理的 4个证券投资基金、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其
管理的3个资产管理计划、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其管理的2个证券账户、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指其管理的 2个证券账户、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指其管理的2个证券账户；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郭伟松本次解除限售的部分股份处于质押状态。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首发后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股数（股）

1,563,739,479

19,249

1,563,720,230

2,307,286,836

3,871,026,315

比例

40.40%

0.00%

40.40%

59.60%

100.00%

本次变动数（股）

-893,200,000

-

-893,200,000

893,200,000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670,539,479

19,249

670,520,230

3,200,486,836

3,871,026,315

比例

17.32%

0.00%

17.32%

82.68%

100.00%

注：最终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股
本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相关承诺履行情况及情况说明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16名股东主体均作出承诺：“1、本人/本公司同意

自中核钛白本次发行结束之日（指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
让本次认购的股份，并委托中核钛白董事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对本人/本公司上述认购股份办理锁定手续，以保证本人/本公司持有的上述
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锁定期间，因中核钛白发生送红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本人/本公司亦同意遵守上述
股份锁定安排，限售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2、本人/
本公司保证在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承诺时，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如有违反承诺的卖出交易，本人/本公司将授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将卖出资金划入中核钛白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3、本人/本公司声明：将忠实履
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关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
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 16名股东主体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公司不存在对前述股东提供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1、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
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3、公司本次限售股
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4、中信证券对中核钛白本次限售股份
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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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解除限售暨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